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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社會教育、活用國立社會

教育機構作業基金
國立社教機構成立作業基金，增加預算編製與執行之彈性，為當前最重要且有效之解決方式。透過

預算型態的改變以有效活化各館所之經營，促進館所開源之潛力及意願，使各館所之財務運作及經

營管理產生全新思維，發揮更多創意，吸引民眾願意參觀學習，啟發腦力激盪，誘發國人之新創意，

提升國人之素質修養和增加國家社會人民對內之生產力及對外之競爭力。

　劉其昌（臺北商業技術學院會計資訊系副教授）

壹、前言

教育部指出該部所屬社教

機構以往均係採行公務預算制

度，財務收支需悉數納入國庫

統收統支系統，經費使用缺乏

彈性，對於社教館務發展造成

一定之阻礙。為配合教育部部

屬社教機構對於設立作業基金

之期望甚殷，該部於 95 年 3 月

擬具「教育部設立國立社教機

構作業基金計畫書」，奉行政

院於同年 5 月 30 日回函同意辦

理在案；此外，「國立社教機

構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

法」亦經行政院 97 年 12 月 26

日修正發布施行在案。復經該

部衡酌部屬社教機構之開源潛

力，自 96 年起國立自然科學博

物館等部屬社教機構已陸續實

施作業基金，迄至 101 年分基

金已增至 8 個。

依據立法院 100 年度審議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

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略以：

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法源─

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設置條

例，迄未立法通過，已嚴重礙

及基金之管理與有效運用，籲

請教育部務必積極推動相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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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業，俾利社會教育及終身

學習之落實施行。為提升「國

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收支保管

及運用辦法」之位階，進而提

供本作業基金更具彈性之運作

空間，社教作業基金實施之法

源有儘早確立之必要，爰提出

國立社會教育機構作業基金設

置條例草案。

貳、國立社會教育機

構作業基金之設

立宗旨與基金概

況

教育部所屬社教機構 95

年度以前由於社教機構採公務

預算制度預算難有成長空間，

無法支應經營規模擴充、社教

發展趨勢等衍生之經費需求，

復鑑於國立大專校院自 85 年度

實施校務基金後，對於促進開

源節流、加強財務經營管理及

提升資源使用效益等方面，已

產生具體成效，故教育部自 96

年度起成立「國立社教機構作

業基金」，除賦予館所業務之

發展空間及增加經費運用之彈

性外，更能促進開源節流之潛

力及意願。

本基金 103 年度包含國立

自然科學博物館、國立科學工

藝博物館、國立海洋生物博物

館、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及國

立臺灣圖書館。實施作業基金

之館所，將更注重成本效益觀

念，加強開源節流措施，提高

經費使用效能，並提升營運績

效與服務品質，增加對社會的

服務功能。

有關國立社會教育機構作

業基金之組織概況如下：基金之

工作由教育部現職人員兼任之。

其下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作

業基金、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作業基金、國立海洋生物博物

館作業基金、國立臺灣科學教

育館作業基金、國立臺灣圖書

館作業基金等 5 基金（附圖），

均以教育部為主管機關，其中：

一、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作業基金

基金之運作執行作業，由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辦理之。

二、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作業基金

基金之運作執行作業，由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辦理之。

三、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作業基金

基金之運作執行作業，由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辦理之。

附圖　國立社會教育機構作業基金之體系圖

資料來源：103 年度教育部所屬國立社教機構預算書資料。



主計月刊︱第 704 期︱ 2014.8

48

論述 》預算•決算

四、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作業基金

基金之運作執行作業，由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辦理之。

五、國立臺灣圖書館作業

基金

基金之運作執行作業，由

國立臺灣圖書館辦理之。

參、修正之重點與效益

教育部以因該部預算之文

化支出因依法律及義務性支出

增加而產生排擠效果，難有成

長空間，只能大致維持基本運

作所需，有鑑於該部所屬社教

館所數量與經營規模歷年來均

有擴充，惟預算額度卻受政府

財政影響，不但未能配合成長

反而呈現實質負成長情形。在

此情況下，為提供館所開源空

間且積極推動社教館務，成立

社教機構作業基金為當前最重

要且有效之解決方式。

一、修正之重點

（一）為因應教育部所屬國立

社會教育機構（以下簡

稱社教機構）發展趨

勢，提升社會教育品

質，增進財務經營管理

之能力，特制定本條

例，設置國立社會教育

機構作業基金，本基金

屬預算法第四條第一項

第二款所定之特種基

金，編製附屬單位預

算，下設納入本基金之

各社教機構作業基金，

編製附屬單位預算之分

預算。本基金以教育部

為主管機關；隸屬本基

金之各社教機構作業基

金，以各該社教機構為

管理機關。

（二）社教機構之一切收支均

應納入本基金，依法辦

理。本基金之保管及運

用應注重收益性及安全

性，其存儲並應依國庫

法及其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本基金為應業務需

要，得購買政府公債、

國庫券或其他短期票券。

（三）本基金之來源如下：政

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門票及銷售收入、場地

設備管理收入、社會教

育活動、推廣教育及產

學合作收入、資產使用

費、權利金及回饋金收

入、受贈收入、孳息收

入、其他有關收入。至

於本基金之用途如下：

展示策劃及蒐藏支出、

圖書資訊徵集、採編及

閱覽支出、研究發展支

出、社會教育活動、推

廣教育及產學合作支

出、銷售支出、管理及

總務支出、增置、擴充、

改良資產支出、其他有

關支出等。

（四）本基金受贈之財產，除

附有負擔者外，以各該

社教機構為管理機關，

教育部為主管機關，免

依國有財產法第三十七

條規定辦理。本基金受

贈及投資取得之動產、

有價證券及權利，得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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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教育部同意予以處

分，不受國有財產法第

二十八條及第六十條第

二項規定之限制。有價

證券出售，應依證券交

易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五）本基金會計事務之處

理，由教育部統一訂定

會計制度，供各社教機

構據以辦理。本基金年

度決算如有賸餘，得循

預算程序撥充基金或以

未分配賸餘處理。

（六）本基金年度預算之編製

與執行及決算編造，應

依預算法、會計法、決

算法、審計法及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本基金結

束時，應予結算，其餘

存權益應解繳國庫。 

（七）原隸屬本基金之社教機

構，改隸文化部後，其

作業基金設置條例未施

行前，得準用本條例之

規定。

二、立法效益

（一）減輕政府財政負擔

目前教育部所屬館所

屬公務預算者，依預算法規

定其收支採統收統支方式辦

理，即收入悉數繳庫，支出

部分則全數由國庫負擔，無

法產生激勵開源之誘因；又，

預算結餘款應於年度終了後

自動解繳國庫，各館所接受

政府補助款之計畫結餘款，

亦應依規定一律繳回原補助

機關，難收節流之效。鑑於

政府財政困難，館所各項業

務推展所需經費不易獲政府

挹注，倘成立作業基金，依

國立大專校院實施校務基金

之經驗將有效提升各館所開

源及節流誘因，並賦予各館

所業務之發展空間，提升營

運能力。

（二）促進館所開源之潛力及

意願

教育部所屬各館所具有

寓教於樂的功能，兼具社會

教育、學校教育、家庭教育

多元角色，惟在公務預算型

態下，經費收支不具彈性，

使館務推動與發展受到侷

限，各館所均極企盼實施館

務基金，期經費收支能獲鬆

綁，俾發揮開源的潛力。

（三）增加預算編製與執行之

彈性

館所實施作業基金後，

其預算之編製與執行具有自

主性與彈性，其配合業務增

減需要隨同調整之收支，可

併入決算辦理，年度賸餘款

得滾存於以後年度使用，如

此將可促使各館所加強注重

成本效益觀念，經費運用更

具績效，館務經營運作亦可

切合社會脈動。

肆、本文之看法

政府推動成立國立社教機

構作業基金之目的，在於透過

預算型態的改變以有效活化各

館之經營，使各館之財務運作

及經營管理產生全新思維，發

揮更多創意，因而得以逐漸顯

現經營績效及突破政府資源挹

注不足之困境，從而吸引民眾

到館，發揮社會教育功效，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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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益於各項社會教育工作之落

實與推展。

基本上本文認為此次政府

訂定國立社會教育機構作業基

金設置條例，確立各國立社教

機構作業基金設置之法源，符

合社會之法制規範，用予提供

各國立社教機構作業較具彈性

之運作空間，俾改善資源不足

困境，發揮社會教育功能，事

實上已經達成現階段之社教機

構任務與使命，任何改革、修

正恐須逐步、逐次分批完成，

即使屬於創新、創意、創造之

革新在涉及整體全盤變動之改

革，欲一蹴而成亦非易事。

 本次國立社會教育機構

作業基金設置條例之修正在立

法院委員會審查討論之時，曾

對有關涉及國立社會教育機構

作業基金管理組織型態有不同

意見之討論，認為仍有待審慎

考量保留協商，惟協商後仍照

原行政院所提之草案通過。至

於國立社會教育機構作業基金

設置條例原草案第十一條，似

可考量朝本基金年度預算之編

製與執行及決算編造，應依預

算法、會計法、決算法、審計

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但受

贈收入、場地設備管理收入、

推廣教育收入、產學合作收

入、權利金收入及回饋金收入

不在此限，並應由各社教機構

自行訂定收支管理規定，且受

教育部監督之精神與方向修

正，俾與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

金設置條例之修正精神保持一

致。

教育部本次修正國立社會

教育機構作業基金設置條例，

在於透過預算型態的改變以有

效活化各國立社會教育機構館

務之經營，該部推動國立社教

機構作業基金之目的，在使各

社會教育館務之財務運作及經

營管理產生全新思維，發揮更

多創意，俾得以逐漸顯現經營

績效及突破政府資源挹注不足

之困境，從而吸引民眾願意到

各國立社會教育機構館參觀學

習，啟發腦力激盪，誘發國人

之新創意 、新智能、 新動力，

發揮現代化國家社會教育應有

之功效與職能，本文亦深信教

育部本次修正國立社會教育機

構作業基金設置條例，將有益

於各項社會教育工作之落實與

推展，進而提升臺灣各國立社

會教育機構之社教功能，提升

國人之素質修養和增加國家社

會人民對內之生產力及對外之

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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